115# B F % 594%L

R 4 FRAFERGF AL
(= Lpﬁ TEI— %/‘ }3 ﬁ
,&),\ /A“ TE_—T_ Fﬁ fé 7:-:
Ak 2 HMEEERFFRF

A e %
i + FEHE

PAFEARGFRFHEEEFE S AR ARLIISECY 4P 7 F
Febem B S o HlideTT

- AR BT LT REATE D, 066, 1207 0 2 Aot R o 2

a4

&

Tk 61,0638 d AR A E f B FAttp AL
FETRPAIFHP L REEJFFALAZIFE2ZAIL -

EN

- AL EL A AN T EREAD P IS X REAT R

E
386K AT - SR B ) 2 - $ank

m
SRR RAZFETZNETFIOFNT B E R AR
- BRI (¥ 52836447 ) > S 2

i

= (‘F«} s

RN

HrF G R ENARFERE FUFLRL ARk
SESRE- TR
e ~FHER



7

CREPALECALHE EFRFGF AT (THHAEE 27 ) @

4

@4*ﬂ’v@wa4m@§ ZHBEEEF BB B

FHEGFEER (T F) 8000000~ > FAAEII2E12
Ewﬂﬁi%%mﬁ;iﬁP“ B114&117 15p 4= A
FRHEANL LS F T A AT A £ 55,066,120~ >
Egcitd EFTRAILEENE X RS 22 9TF R
@%L@ﬁi’#%E@—%%%%@@%%iﬁ@,ﬁﬁ

ﬁ%f??i@%%ﬁ"B%%‘Wﬁﬁé@¥%%%g

EFox M o TR FTERE RV FEZZEN G K44

EUSNRE L S LI SN PR A %QIIE*-‘L%,' o

MEEEZE o BANRNLT FREARP P Pl AR

E A o LR ST

R4 A1HRZEF > EHRARImEHER 92T - BES

THE A RCPwBAAE RN FAFTHEELIE (A
%13-47TF ~ %55-57F ) s * AL G & FH v AT H

FEmBP P Pl AR I TRITRP I > Al BESRT

ﬁ%%w% **\ﬂ@~iﬁ£’i%i$&ﬁéﬁﬁ\

Eas;%ﬁ&’m@§~;ﬁ%érw##1@%%ﬁ

Lo B RA AN R R Rk B % ARk
L2 RAF LA FIA T AE ~JIAZEHE T
72 ’é%%ém’o

AEFEETFRF P A061,638% (TE - FHRAHF L ARE

f'-) ’ ﬁ“"4c‘:""p AL A Eop .J_/ﬁ TEP o RFE

1
FIE0% B2 414 (REF#RZ591EF178 ~ 53R T4

WM

A 2R3 R o RAEFWE FT8IE - F8HIER



b RGEBRRAES O

Aot R B pE o FN B E 5200 B AR I PR o Ae
LA 3R 0 e HEB I FFSRAT

g E Y B 115 = 6 ! 8 2

-
AR Y < ML Eyr [ 94
(Fr4 %)
1 (2,859,560~ |[114#11° 15p(3.22% |p 114#127 167 4= 2 i
A2 P o Fopoak o OB P

F oo o#F = A F 10% 3
¥ooALE6R T ¥ R
741 % 20%3- & B oo
1 114# 127 16 p 4 3
Pk o BB T P
IR U (e
AZEO BT K 0 R
1415 20%:- & -
H4EIZBWB%£iﬁ-
Pk o BB T
»F 2 A A 5 10%
P ATEGR Y 0 R
1415 20%:- & -
4 (377,758~ 114# 117 15p 2.22% |p 114= 127 16 P 4= 3 3
AT G P A P PHEBH L P
X 5 B L7 'f'] & 10% 2+
5o ACE6R Y F o R
A5 20%3+ & o

2 317,711~ 114#117 159 (3. 22%
AT F P A

S e e g ™

3 |I,511,091~ |114&117 155 [2.22%
AT R

| e

B

)

uUe
-k

+ 5,066, 120~

P
i
m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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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594號
原      告 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徐翠梅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俊丞  
被      告  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兼法定代理  
人          陳昶睿  




被      告  李坤耀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066,1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1,63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甲、程序事項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本件依兩造簽訂之約定書第15條約定，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（本院卷第28、36、44頁），是以兩造之約定既以書面為之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無誤。
乙、實體事項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耀巨公司）向原告借款，並邀同被告陳昶睿、李坤耀擔任連帶保證人，借款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000,000元，並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簽立借據四紙；詎耀巨公司自114年11月15日起即未依約繳納本息，迄今尚欠如附表所示本金共5,066,120元，及如附表各欄所示利息及違約金；又依雙方簽立之約定書第5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其對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陳昶睿、李坤耀既係耀巨公司之連帶保證人，自應就上開借款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約定書、保證書、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、放款利率查詢資料等為證（本院卷第13-47頁、第55-57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所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之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再耀巨公司為借款人，陳昶睿、李坤耀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理由，自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1,638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本院卷第1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賴寶合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附表：
		編號

		本金餘額
(新臺幣)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　率

		違約金

		




		1

		2,859,560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2

		317,711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3

		1,511,091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4

		377,758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合計

		5,066,120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594號

原      告 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徐翠梅  

訴訟代理人  陳俊丞  

被      告  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
兼法定代理  

人          陳昶睿  





被      告  李坤耀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066,1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利息及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1,63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

    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甲、程序事項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

   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

    而為判決。

二、本件依兩造簽訂之約定書第15條約定，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

    一審管轄法院（本院卷第28、36、44頁），是以兩造之約定

    既以書面為之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本院就本件

    訴訟有管轄權無誤。

乙、實體事項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耀巨公司）向

    原告借款，並邀同被告陳昶睿、李坤耀擔任連帶保證人，借

    款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000,000元，並於民國112年12

    月15日簽立借據四紙；詎耀巨公司自114年11月15日起即未

    依約繳納本息，迄今尚欠如附表所示本金共5,066,120元，

    及如附表各欄所示利息及違約金；又依雙方簽立之約定書第

    5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其對

    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陳昶睿、李坤耀既

    係耀巨公司之連帶保證人，自應就上開借款負連帶清償責任

    等語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

    件訴訟，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

    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約定書、保證書、

    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、放款利率查詢資料等為證（本院

    卷第13-47頁、第55-57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

    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所

    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之

    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再耀

    巨公司為借款人，陳昶睿、李坤耀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

    ，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

    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

    理由，自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1,638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本院卷

    第1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

    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參

    照）。
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

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賴寶合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
附表：

編號 本金餘額 (新臺幣) 利息計算期間 利　率 違約金  1 2,859,560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2 317,711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3 1,511,091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2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4 377,758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2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合計 5,066,120元    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594號
原      告 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徐翠梅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俊丞  
被      告  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兼法定代理  
人          陳昶睿  




被      告  李坤耀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066,1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1,63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甲、程序事項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本件依兩造簽訂之約定書第15條約定，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（本院卷第28、36、44頁），是以兩造之約定既以書面為之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無誤。
乙、實體事項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耀巨公司）向原告借款，並邀同被告陳昶睿、李坤耀擔任連帶保證人，借款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000,000元，並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簽立借據四紙；詎耀巨公司自114年11月15日起即未依約繳納本息，迄今尚欠如附表所示本金共5,066,120元，及如附表各欄所示利息及違約金；又依雙方簽立之約定書第5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其對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陳昶睿、李坤耀既係耀巨公司之連帶保證人，自應就上開借款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約定書、保證書、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、放款利率查詢資料等為證（本院卷第13-47頁、第55-57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所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之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再耀巨公司為借款人，陳昶睿、李坤耀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理由，自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1,638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本院卷第1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賴寶合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附表：
		編號

		本金餘額
(新臺幣)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　率

		違約金

		




		1

		2,859,560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2

		317,711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3

		1,511,091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4

		377,758元

		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22%

		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		合計

		5,066,120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594號

原      告 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徐翠梅  

訴訟代理人  陳俊丞  

被      告  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
兼法定代理  

人          陳昶睿  





被      告  李坤耀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066,1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1,638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甲、程序事項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本件依兩造簽訂之約定書第15條約定，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（本院卷第28、36、44頁），是以兩造之約定既以書面為之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無誤。

乙、實體事項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耀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耀巨公司）向原告借款，並邀同被告陳昶睿、李坤耀擔任連帶保證人，借款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,000,000元，並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簽立借據四紙；詎耀巨公司自114年11月15日起即未依約繳納本息，迄今尚欠如附表所示本金共5,066,120元，及如附表各欄所示利息及違約金；又依雙方簽立之約定書第5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其對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陳昶睿、李坤耀既係耀巨公司之連帶保證人，自應就上開借款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約定書、保證書、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、放款利率查詢資料等為證（本院卷第13-47頁、第55-57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所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之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再耀巨公司為借款人，陳昶睿、李坤耀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理由，自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1,638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本院卷第1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
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賴寶合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
附表：

編號 本金餘額 (新臺幣) 利息計算期間 利　率 違約金  1 2,859,560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2 317,711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3 1,511,091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2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4 377,758元 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2.22% 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計算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合計 5,066,120元    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